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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每股转增股份0.4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8/5/23 － 2018/5/24 2018/5/25 2018/5/24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18年4月23日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6,67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1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000,500元，转增26,668,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93,338,00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8/5/23 － 2018/5/24 2018/5/25 2018/5/24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经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确认， 8�名限售流通股股东由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8�名

限售流通股股东为：自然人股东涂木林、蔡瑞美；法人股东圣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圣

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永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巨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Granadilla� Limited、Vorstieg� Holding� Co.,� Limited。

3.�扣税说明

3.1�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

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上

市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

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 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

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

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

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

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3.2�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

纳 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3.3�本次转增的资本公积来源为公司股本溢价发行所形成的的资本公积金。 公司本次

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50,000,000 20,000,000 70,000,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6,670,000 6,668,000 23,338,000

1、 A股 16,670,000 6,668,000 23,338,000

三、股份总数 66,670,000 26,668,000 93,338,0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93,338,000股摊薄计算的2017年度每股收益为

0.31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请咨询公司董秘办。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5305209

特此公告。

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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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

2018-037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的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1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

购买由商业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12个月）、有保本承诺的理财品

种，或进行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等存款形式存放，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0） 已于2018年2月1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如下：

一、已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购买的已到期理财产品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万元，实现收益

125.75万元，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人

名称

关联

关系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成立日 产品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交通银行济

宁分行

否

蕴通财富·日

增利90天

保证收益型 10,000

2018年2月

14日

2018年5月

15日

5.10%

二、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本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亿元向交通银行济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

银行” ）购买产品名称为“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90天” 的结构型存款产品，具体情

况如下：

受托人

名称

关联

关系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成立日 产品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交通银行济

宁分行

否

蕴通财富结构

性存款90天

期限结构型 10,000

2018年5月

16日

2018年8月

14日

5.10%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分析

公司投资的本款结构性存款产品为银行提供本金完全保障的产品，并根据产品说明书

的相关约定获得应得收益。 如国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

生变化，将存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投资产品，严格

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

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建立投资台账，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

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

可能的风险与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三、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

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公司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了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了公司现金管理收益，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符合全体股

东的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含本次）：

受托人

名称

关联

关系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成立

日

产品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备注

交通银行

济宁分行

否

蕴通财

富·日增

利90天

保证收益型 10,000

2018年2月

14日

2018年5月

15日

5.10%

已到期

赎回

交通银行

济宁分行

否

蕴通财富

结构性存

款90天

期限结构型 10,000

2018年5月

16日

2018年8月

14日

5.10% 未到期

五、备查文件

相关理财产品协议、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文化 公告编号：

2018-034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8

年5月1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5月14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全

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郑合明先生召集，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

7名董事以现场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2名董事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过讨论，作

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票同意、 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应收款项会

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目前自身实际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应收款项

会计估计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此前各期已披露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根据变

更后的会计估计编制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因此，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二、会议以 9�票同意、 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投资性房地

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均位于省会或经济发达城市的核心区域，采用

成本计量模式，无法体现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低估了公司价值，不利于投资者了解公

司客观的资产状况。 同时，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是目前国际通

行的成熟方法，能够及时反映公司价值的变化，便于公司管理层及投资者及时、全面了解公

司真实财务状况，为其决策提供更有用的信息，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变更后的会计估

计编制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三、会议以 9�票同意、 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以便更好地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保障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认真审核了高级管理人员的

2017年度薪酬情况，结合公司未来经营管理目标、绩效考核标准和程序，高级管理人员的未

来年度薪酬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年度薪酬（税前）

(单位：万元)

1 吴裔敏 总经理 120

2 郑雅珊 副总经理 59.54

3 刘军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67.50

4 彭玲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48

5 熊波 副总经理 72

上述薪酬不包括公司福利政策和绩效考核可以享受的部分；具体发放方式等，管理层

可以根据公司经营情况进行安排。

四、会议以 9�票同意、 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增加公司经

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9�票同意、 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制定〈凯撒

（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六、会议以 9�票同意、 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制定〈凯撒

（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还本付息管理制度〉的议案》；

《凯撒（中国）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还本付息管理制度》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文化 公告编号：

2017-035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8

年5月16日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8年5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给全体监

事。会议应到监事3名，3名监事以现场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作出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美虹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应收款项会计估计变更

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三、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

的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

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

能够动态地反映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反映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所

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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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凯撒文化 公告编号：

2018-036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应收款项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凯撒文化” ）于2018年5� 月1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应收

款项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规定，本次应收款项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

体事项如下：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根据公司近年应收款项回收情况、客户质量等信息的分析和判断，目前客户群以经营

规模和资金实力较大的主流网络运营公司为主，客户信用状况良好，与对账后，尤其是6个

月内发生坏账损失的概率较低，公司实际每年发生的坏账损失金额也较小。 为了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匹配公司业务发展规模及业务特性，为投资者

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准确反映公司价值，参考行业同业上市公司情况，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公司对应收款项会计估计变更如下：

1、变更日期：自 2018�年5月 31�日起实施。

2、变更原因：为了更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便于投资者进行价

值评估与比较分析，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变更按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中，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

计。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

（1）坏账准备的处理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应收款项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

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①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期末余额占应收款项余额10%及以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

方法

经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减值的，根据其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经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的或者无法准确预计其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的，参照信用风险组合以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

备

②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组合确认依据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分析法

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组合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账 龄 计提比例

一年以内 5%

一至二年 20%

二至三年 50%

三年以上 80%

③合并范围内各公司的内部往来款不计提坏帐准备。

④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应收款项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存在显著差异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

账准备

对于其他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根据其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以上确实不能收回的款项，报经公司审批程序批准后作为坏账核销。

（2）坏账准备的转回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应收款项价值已恢复， 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

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但是，该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

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应收款项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

（1）坏账准备的处理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应收款项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

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①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期末余额占应收款项余额10%及以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

方法

经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减值的，根据其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经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的或者无法准确预计其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的，参照信用风险组合以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

备

②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组合确认依据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分析法

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组合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账 龄 计提比例

六个月内（含） 不计提

六至十二个月（含） 3%

一至二年 20%

二至三年 50%

三年以上 100%

③合并范围内各公司的内部往来款不计提坏帐准备。

④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应收款项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存在显著差异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

账准备

对于其他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根据其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以上确实不能收回的款项，报经公司审批程序批准后作为坏账核销。

（2）坏账准备的转回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应收款项价值已恢复， 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

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但是，该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

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应收款项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追溯调整，公司将自 2018年5� 月 31�

日起，采用新的应收款项会计估计，不会对已披露的 2017年度和2018年度第一季度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目前自身实际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应收

款项会计估计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此前各期已披露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根

据变更后的会计估计编制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 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

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应收款项会计估计变更，有利于更加客观真

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符合相关

规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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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凯撒文化” ）于2018年5� 月1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性房

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决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即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

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对财务报表进

行了追溯调整。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时间：2018年1月1日

（二）变更原因：凯撒文化转型泛娱乐业务作为首要发展目标，于2016年3月终止服装

零售自营业务，原用于服装零售的自有房产物业转为对外出租，计入投资性房地产。 公司持

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均位于省会或经济发达城市的核心区域，近两年区域内房地产价值升值

明显，升值潜力较大且预计将会持续，采用成本计量模式，无法体现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

值，低估了公司价值，不利于投资者了解公司的客观的资产状况。

现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进行变更，即由成本计量模

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规定，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可

以选择采用成本模式，也可以选择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公司所持投资性房地产满足“投资性

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取得同类或类似

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 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的估计” 两

个条件，因此，可将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

价值计量模式，并作为会计政策变更处理。

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主要用于出租，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是目前国际通行

的成熟方法，能够及时反映公司价值的变化，便于公司管理层及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真实

财务状况，为其决策提供更有用的信息，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变更内容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公司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并按照与房屋建筑物或土地使用

权一致的政策进行折旧或摊销。

投资性房地产的预计使用寿命、净残值率及年折旧（摊销）率列示如下：房屋建筑物折

旧采用直线法计算，并按类别、估计经济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率（原值的10%）确定折旧

率，房屋建筑物的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年限（年）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30-40 2.25-3

土地使用权按照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采用直线法分期摊销。 在资产负债表日按投资性

房地产的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价，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按两者的差额计

提减值准备。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

并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

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

时，以其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自用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 自用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投资性房地

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当

期损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

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从公允价值模式转为成本模式。

当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 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济利益时，

终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

价值和相关税费后计入当期损益。

（四）审议程序

2018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系首次适用公允价值计量，经公司内部测算，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年初留

存收益和2018年第一季度合并财务报表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需要对2018年度年初留存收益和

2018年度第一季度的合并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经公司测算，追溯调整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具体影响如下： 2018年1月1日

单位：元

受影响的合并报表项目 调整前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调整后

投资性房地产 268,406,846.12 84,950,024.88 353,356,871.00

无形资产 270,436,590.94 -8,462,619.58 261,973,971.36

递延所得税负债 1,840,391.61 25,525,224.34 27,365,615.95

盈余公积 60,500,181.94 7,657,567.30 68,157,749.24

未分配利润 634,219,224.09 68,918,105.71 703,137,329.80

2018年度1-3月

单位：元

受影响的合并报表项目 调整前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调整后

投资性房地产 266,091,868.88 87,265,002.12 353,356,871.00

无形资产 280,169,190.96 -8,391,305.35 271,777,885.61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03,966.21 25,525,224.34 27,229,190.55

盈余公积 60,500,181.94 7,657,567.30 68,157,749.24

未分配利润 692,513,065.74 71,072,954.50 763,586,020.24

营业成本 63,048,828.48 -2,154,848.79 60,893,979.69

净利润 58,499,179.10 2,154,848.79 60,654,027.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58,293,841.65 2,154,848.79 60,448,690.44

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将导致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增加2,154,848.79元，2018年3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78,730,521.80元。 最

终影响将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2、 公司聘请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公司现有投资性房地产的房

地产市场交易情况进行调查，对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 公司将以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

报告为目的所涉及的位于汕头市、东莞市、成都市、惠州市、郑州市、南京市、济南市、重庆

市、 贵阳市、 昆明市、 无锡市共计34套房地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

〔2018〕第2-0062号）确定的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结果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若相关资产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导致其公允价值变动，可能

会增加公司未来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均位于省会或经济发达城市的核心区域，

采用成本计量模式，无法体现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低估了公司价值，不利于投资者了

解公司客观的资产状况。 同时，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是目前国

际通行的成熟方法，能够及时反映公司价值的变化，便于公司管理层及投资者及时、全面了

解公司真实财务状况，为其决策提供更有用的信息，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变更后的会

计估计编制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

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提供更

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便于管理

层和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真实财务状况，为其决策提供更有用的信息，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 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变更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

2、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

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能够动态地反映公司所持有的

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

量。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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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 5�月 16�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 5�月 15�日———2018�年 5�月 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 5� 月 16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 5�月 15�日15：00�

至 2018�年 5�月 16�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合明先生主持。 2018年4月24日，公司董

事会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合规。

3、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11日

4、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兴科学园A2座9楼会议室。

5、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7人， 代表股份317,030,16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8.959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313,376,89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8.51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股份3,653,2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48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3人， 代表股份3,653,36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4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股份3,653,2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489％。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1.00�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20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29％；反对1,739,6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487％；弃权8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3,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9239％；反对1,739,6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180％；弃权8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80％。

议案2.00�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20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29％；反对1,808,4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04％；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3,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9239％；反对1,808,4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5012％；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748％。

议案3.00�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20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29％；反对1,806,4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698％；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3,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9239％；反对1,806,4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4465％；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96％。

议案4.00�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19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20％；反对1,809,4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08％；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0,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8418％；反对1,809,4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5286％；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96％。

议案5.00�关于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19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20％；反对1,809,4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08％；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0,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8418％；反对1,809,4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5286％；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96％。

议案6.00�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19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20％；反对1,809,4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08％；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0,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8418％；反对1,809,4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5286％；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96％。

议案7.00�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21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80％；反对1,806,4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698％；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9,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3619％；反对1,806,4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4465％；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6％。

议案8.00�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232,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328％；反对1,796,0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66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55,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7840％；反对1,796,04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1613％；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7％。

议案9.00�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160,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04％；反对1,846,1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23％；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4,1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8367％；反对1,846,18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5337％；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96％。

议案10.00�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70,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89％；反对2,157,3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0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944％；反对2,157,3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50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7％。

议案11.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70,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89％；反对2,157,3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0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944％；反对2,157,3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50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7％。

议案11.0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70,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89％；反对2,157,3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0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944％；反对2,157,3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50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7％。

议案11.0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70,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89％；反对2,157,3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0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944％；反对2,157,3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50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7％。

议案11.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70,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89％；反对2,146,0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69％；弃权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0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944％；反对2,146,0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15％；弃权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40％。

议案11.0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70,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89％；反对2,157,3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0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944％；反对2,157,3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50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7％。

议案11.06�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70,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89％；反对2,157,3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0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944％；反对2,157,3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50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7％。

议案11.07�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70,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89％；反对2,157,3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0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944％；反对2,157,3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50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7％。

议案11.08�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79,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17％；反对2,132,52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27％；弃权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3,0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1413％；反对2,132,52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3715％；弃权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72％。

议案11.09�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70,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89％；反对2,152,8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91％；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0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944％；反对2,152,8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9277％；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9％。

议案11.10�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70,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89％；反对2,139,24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48％；弃权20,0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0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944％；反对2,139,248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5556％；弃权20,0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00％。

议案12.00�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70,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89％；反对2,157,3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0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944％；反对2,157,3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50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7％。

议案13.00�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82,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24％；反对2,146,0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6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5,3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037％；反对2,146,0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41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7％。

议案14.00�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85,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34％；反对2,143,0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6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8,3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858％；反对2,143,0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594％；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7％。

议案15.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70,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89％；反对2,157,3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0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944％；反对2,157,3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50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7％。

议案16.00�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870,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89％；反对2,157,3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5％；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0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944％；反对2,157,3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50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侯其锋、叶永开

3、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6日


